
《惠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
发展的扶持办法》政策解读



前言/PREFACE

       我局制定了规范性文件《惠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促

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扶持办法》（惠市科字〔2020〕

102 号），于2020年8月10日起施行，根据《惠州市政

府系统政策解读工作细则（试行）》（惠府办函〔2018

〕170号）的相关规定，现就文件解读如下：



3 一、文件的制定背景和依据说明

为贯彻落实科技部《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科发政〔2019〕313号)、

《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府〔2019〕1号)、《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惠府〔2019〕60号）等文件

精神，我局对《惠州市科学技术局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扶持办法（修订）》（惠市科字〔2019〕

112号）进行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条件和扶持范围，加强新型研发机构过程

管理和绩效考核，推进我市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规范新型研发机构的管理，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健康有

序发展。



4 

办法修
订内容

（一）总则章节修订内容

（二）认定章节修订内容

（三）扶持政策章节修订内容

（四）组织与实施章节修订内容

（五）管理与考核章节修订内容

二、办法修订内容



5 

2019年9月12日科技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科

发政〔2019〕313号)、2019年12月10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

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惠府〔2019〕60号），因此总则作出相应修改，将上述两

个文件精神纳入条款当中。

（一）总则部分修订内容



6 

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条件和机构管理运行修订参考科技部《关于促进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科发政〔2019〕313号）的新型研发机构条件及管理运行规

定，并强调新型研发机构应实行理事会决策制和院长负责制，须建立科学化的研发组织

体系和内控制度，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相对于原办法，新修订扶持办法对研

发投入占比和科研人员占比的量化指标调整至每年度申报指南中规定，认定条件相关量

化指标更加灵活适应科技部、省科技厅对新型研发机构的最新要求。进一步规范市级新

型研发机构认定程序，明确市、县（区）科技管理部门职责及分工，强调评审过程中引

进第三方服务机构力量。

（二）认定部分修订内容



7 

进一步优化新型研发机构奖补方式及标准。为培育和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向省级发

展，对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奖补方式作了调整，规定：通过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

机构，市财政一次性扶持奖励100万元。按照省科技厅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扶持方式，

近年来并未开展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新购科研仪器设备补贴和研发经费支出补助，因此取

消上述两项配套支持政策。综合评价后补助方面，取消每年遴选A、B等级新型研发机

构数量的规定，同时根据我市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情况适当降低连续申报综合评价后补助

的要求，对横向收入增幅要求从20%调整为10%。

（三）扶持政策部分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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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扶持资金的奖励性后补助性质，规范扶持资金的监督管理。参照《广东省科

学技术厅关于项目后补助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粤科函规财字〔2016〕1739

号），规定：奖励性后补助项目原则上无需验收结题，不计入在研项目数。同时，进一

步放宽奖励性后补助经费开展范围，须用于与科技创新有关方面。

（四）组织与实施部分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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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动态评估要求。明确市级新型研发机构3年有效期满前

须进行动态评估，评估不通过的将限期整改，整改仍不通过的取消新型研发机构资格。

由市级升级为省级的新型研发机构，直接参加省级动态评估管理，不再参加市级动态评

估。新型研发机构须对填报的相关材料真实性作负责，对弄虚作假、违反科技计划、资

金等管理规定，违背科研伦理、学风作风、科研诚信等行为的新型研发机构，将依法依

规予以严肃处理。

（五）管理与考核部分修订内容


